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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当监测系统发出压力一级报警时，操作人员立即检查系统压力来源，若为充氢过量，应停

止充氢作业，开启泄压装置缓慢释放压力至正常范围。

9.2.2 当发生压力二级报警时，系统自动启动紧急泄压装置，操作人员应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密切监测压力变化及泄压装置运行状态。

9.2.3 压力降至安全范围后，技术保障组排查超压原因（如储氢材料反应异常、泄压装置故障等），

对相关设备进行检修更换，经压力试验合格后，方可恢复系统运行。

9.3 系统过热应急处置

9.3.1 温度一级报警时，操作人员立即检查冷却系统运行状态，开启备用冷却装置，降低系统温

度；同时检查储氢材料反应状态，必要时降低系统运行负荷。

9.3.2 温度二级报警时，立即启动紧急切断装置，停止系统运行，持续开启冷却系统及通风设备。

9.3.3 密切监测温度变化，若温度持续升高，应启动应急喷淋装置（若配备）降温，防止储氢容

器发生损坏。

9.3.4 温度降至正常范围后，排查过热原因（如冷却系统故障、储氢材料失效等），检修相关设

备并更换失效材料后，方可恢复运行。

9.4 火灾事故应急处置

9.4.1 火灾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启动火灾报警装置，向应急处置小组汇报，同时使用船舶配备

的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等专用消防器材进行初期灭火。

9.4.2 应急处置小组立即启动消防应急响应，组织人员疏散，关闭储氢系统所有阀门，切断燃料

供应。

9.4.3 开启应急通风设备，降低现场氢气浓度，防止火灾扩大；若火势较大，应立即向海事部门、

消防救援机构报警求助，同时采取措施保障船舶稳定。

9.4.4 火灾扑灭后，对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消除残余火源，评估储氢系统损坏情况，由专业机构

进行检测修复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10 应急物资保障

10.1 船舶应根据储氢系统规模及风险特性，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包括但不限于：

a) 消防器材：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消防沙、消防水带等；

b) 个人防护装备：防毒面具、正压式空气呼吸器、防化服、防护手套、防护眼镜等；

c) 泄漏处置装备：防爆型堵漏工具、密封垫、防爆风机等；

d) 监测设备：便携式氢气检测仪、温度计、压力表等；

e) 通讯设备：应急对讲机、卫星电话等。

10.2 应急物资应存放于指定位置，标识清晰，便于快速取用。定期对急救物资进行检查、维护

和更新，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过期或损坏的物资应及时更换。

11 应急演练与培训

11.1 船舶应每半年组织一次储氢系统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应涵盖氢气泄漏、超压、过

热、火灾等常见场景，提升应急处置小组的协同配合能力和应急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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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分析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优化应急处置方案和流

程。演练记录应存档备查。

11.3 船舶应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开展储氢系统安全监测与应急处置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系统工作

原理、监测操作规范、报警识别、应急处置流程、个人防护装备使用等。新上岗操作人员必须经

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12 后期处置

12.1 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应急处置小组应组织对事故原因进行全面调查，分析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明确事故责任。

12.2 编制事故调查报告，总结事故处置经验教训，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改进建议，防止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

12.3 对事故造成的储氢系统损坏部位进行全面检修和检测，经专业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重新

投入运行。

12.4 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上报事故调查处理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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